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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機構已依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 
辦理新增資料共享業務 

業者類型 新增資料共享業務 

銀行業 

與證券公司共享開戶基本資料、證件影像資料或交割戶

帳務餘額，便利客戶線上開戶作業 

金控集團內共享客戶同意資料共享註記資料 

與壽險公司共享客戶資料，做為申辦信用卡財力證明 

證券期貨業(含
投信顧) 

共享銀行客戶往來資產資料，以提供完整金融服務 

跨業共享開戶基本資料，便利客戶線上開戶或申請投顧

會員作業 

跨業共享客戶相關資料，以利辨識及強化風險控管 

跨業共享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資料 

跨業共享客戶投資資料，以利提供客戶投資建議及下單 

保險業 
跨業共享客戶資料，輔助客戶財務核保適合度評估作業 

跨業共享客戶資料，以辦理合作推廣 

 
 


